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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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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基于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现状,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,以理性人为前提,用成本和收益理论分析

了农村基层社会矛盾各种解决机制———和解、调解、诉讼与信访的运行情况。结果发现,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

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: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;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;信访机制被架空

等。进一步分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: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;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在

收益偏低的风险;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差选择。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较低且收益较高的农

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: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、继承等家庭纠纷和债务纠纷,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;

针对“利益大”的一些案件,如土地、承包经营等问题,可以先调解,调解不成再诉讼;针对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,

以诉讼为主;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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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社会转型期,农村基层社

会各种各样的矛盾频发,如干群关系恶化引发的矛

盾,民间琐事纠纷引发的矛盾,农村基层选举引发的

矛盾,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,人身损害赔偿、
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劳务矛盾纠纷,等等。农

村社会矛盾发生率和激化率在急剧上升,不仅群体

性、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,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,
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,带有明显的多元性

与发散性,新类型纠纷大量涌现。这些严重影响了

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,给现行的农村基层社会矛盾

解决机制提出了严峻挑战。
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,国内学界主要从法学、社

会学等视角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展开研

究。从法学视角展开研究的有苏力[1-2]、梁治平[3]

等;从社会学视角展开研究的有王铭铭[4]、贺雪

峰[5]、顾培东[6]等。另外,有的从整体角度展开研

究,如朱素明[7]等;也有的从某个特定领域角度展开

研究,如周海明[8]、李国波[9]等。而本文将从法经济

学视角展开研究,从成本、收益的对比中去探讨我国

当前常用的和解、调解、诉讼、信访等4种矛盾解决

机制,揭示当事人运用各种机制化解矛盾的成本及

收益,反映当前机制选择失衡的深层根源,矫正各个

机制的成本和收益配置,以期激活和解、调解及诉讼

等化解矛盾的制度,使农村基层社会矛盾的各化解

机制充分运作起来,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矛盾解决

机制,实现矛盾解决的多渠道、多元化,从而维护和

促进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。

  一、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
理论分析

  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产物,它是

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律结构和法律问题

的一门交叉学科[10]。该方法将经济学的分析方式

引入法学,用成本和收益的理论来分析不同法律机

制的运行,从而揭示法律机制运行背后的经济学基

础。当事人对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的选择,受到

成本收益对比的影响,因此,对不同的解决机制进行

法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有其特殊的价值。

1.影响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选择的经济

因素

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进行法经济学分

析的基本前提,就是确定影响各种机制运行的成本

因素和收益因素,然后基于此进行成本收益对比,从
而得出当事人选择的经济学基础。基于法经济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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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理论,可以把这些因素划分为成本、收益及损失

3类。
(1)矛盾解决机制的运行成本。不同的纠纷解

决机制中涉及不同的成本,但归结起来,最主要的成

本可以总结为3类,即时间成本、金钱成本和人和成

本。时间成本是指当事人为解决争议所需要花费的

时间。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所需要的时间成本有所

不同,为了建立公式模型的方便(下同),将时间成本

表示为T;金钱成本是指当事人为解决争议所需要

支出的经济成本,包括诉讼案件受理费、代理律师的

代理费、差旅费、仲裁费等,将金钱成本表示为 M;
人和成本是指当事人为了解决争议,可能对其人际

关系造成的不利影响,这种成本较难计算,但理论上

一般认为该成本可以折算为修复人际关系所必须支

出的费用,由于农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[11],因
此人和成本就显得更为重要,将人和成本表示为R。

(2)矛盾解决机制的收益。当事人通过矛盾解

决机制,能够获得的收益一般是对损失的赔偿,但不

同的解决机制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是不一致的,而且

对赔偿的执行力也有所不同。首先,收益中最重要

的因素就是当事人能够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,将其

表示为C;其次,不同解决机制中所确定的赔偿数额

不同,代表着赔偿的公正性存在差别,将其表示为

J;最后,对赔偿结果的执行,有些解决机制具有强

制执行力,而有些则没有这样的效力,因此会导致赔

偿或者补偿结果的执行率不同,将其表示为E。
(3)规避矛盾所要承受的不合理损失。当事人

之间发生争议和纠纷后,有时候会采取息事宁人的

态度,即不选择任何解决机制进行救济,这种情况下

当事人实际上是选择了承受损失,即无法获得赔偿

和补偿的不利后果;当事人在选择承受损失的同时,
也规避了上述各种解决机制所要支出的各种成本,
即在承受损失的同时,也避免了各种成本的支出,将
这种损失表示为L。

2.当事人决定是否规避矛盾的法经济学基础

研究各种机制在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中的运

行状况,有一个前提,即当事人必须选择某种机制作

为解决自己与他人矛盾的方式,然而正如前文所说,
并不是所有矛盾的当事人都有解决争议的诉求,有
些情况下,当事人宁愿承受损失而选择息事宁人,因
此,有必要首先对当事人的这种选择进行法经济学

上的剖析。
(1)当事人选择规避矛盾的法经济学基础。法

经济学的方法中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假设,即每个人

都是理性的,他们管理自己的事务、决定自己的行为

基于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判断———追求收益最大化。
就是说每个人做出选择时,都会选择成本尽可能小、
收益尽可能大的方式来行事。基于这样的假设,当
事人在出现矛盾之后,也会本着这一原则来确定自

己的解决方式。当事人如果选择规避矛盾,即不去

寻求解决办法,而是承受这种损失,则背后的经济学

原因应为解决矛盾的成本大于或者等于损失,当事

人选择息事宁人的支出反而较小。按照前文分析的

各种成本和收益因素,这种情况可以用公式表述为

L≤T ﹢M ﹢R。
(2)当事人寻求解决矛盾的法经济学基础。基

于上述法经济学的基本假设,在当事人出现矛盾后,
经过理性的衡量和判断,认为选择解决矛盾所要支

出的成本小于损失,则当事人往往会有解决矛盾的

诉求,从而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按照上文分析的

各种成本和收益因素,这种情况可以用公式表述为

L>T ﹢M ﹢R。
需要注意的是,在公式模型中是一种精确的定

量比较,而当事人在作出判断时只是一个大概的衡

量,所以只有损失和解决矛盾的成本之间的数值差

别比较明显时,才会左右当事人的判断和行为模式

的选择。

  二、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
实证分析

  为了便于从法经济学视角对农村基层社会矛盾

解决机制运行的现状进行实证考量,笔者利用全国

不同省份的农村学生随机给当地的农户共发放了

110份调查问卷,最后收回100份有效问卷。有效

问卷分布情况如下:河北农村21份,黑龙江农村

7份,内蒙古农村5份,山西农村6份,湖北农村

11份,新疆农村9份,浙江农村11份,云南农村

8份,江西农村12份,福建农村10份。

1.影响当事人选择矛盾解决机制的因素

(1)成本。从时间成本、金钱成本及人和成本这

3个方面来进行分析。

①时间成本。在回答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认为哪

种解决机制花费的时间最短”这一问题时,100位接

受调查的对象有60位选择了和解,有34位选择了

调解,只有6位选择了诉讼,没有人选择信访。从各

种机制的运行程序和特点来讲,诉讼有着规范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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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和固定的审限,并且有一审、二审、审判监督程序,
可能要对一个纠纷进行多次审理才能产生最终的生

效判决,因此在时间上是最长的;而和解不需要第三

方的介入,直接由矛盾双方协商妥协让步,最终解决

矛盾,这样的机制灵活简便,因此耗时最短;调解需

要第三方的介入,尤其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,有
其固定的规范和程序,因此时间的花费上一般比和

解要略长;信访机制的预期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,促
进社会和谐[12],但花费时间往往难以把握,其长度

因个案而异,不具有确定性,这也是没有人选择这一

机制的主要原因。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和原因分析,
关于时间成本,从小到大可以做出以下排序:和解、
调解、诉讼、信访。

②金钱成本。在回答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认为哪

种解决机制花费的金钱最少”这一问题时,100位接

受调查的对象有64位选择了和解,有28位选择了

调解,有6位选择了诉讼,只有2位选择信访。从各

种机制的特点来讲,和解是直接由当事人之间商谈,
不需要借助任何第三方介入,所以没有附加的金钱

支出,其金钱成本应为最小;调解机制需要特定第三

方的介入,该第三方可能是一般的自然人,也可能是

人民调解委员会,或者是依法拥有行政调解权的行

政机关,因此费用上会略高于和解机制;选择诉讼机

制依法需要交纳诉讼费,并且诉讼的专业性较强,可
能存在聘请律师代写法律文书或者代理诉讼行为的

情况,就会涉及律师费的支出,而诉讼程序时间较

长,又会增加差旅食宿等费用,所以在各种机制中,
诉讼的金钱成本是最高的;信访机制的实现方式灵

活多样,没有专业化的障碍,因此不需要支出专业代

理人员的费用,金钱成本上低于诉讼,但由于其没有

明确的解决期限,往往容易久拖不决,金钱成本又高

于调解。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和原因分析,关于金钱

成本,从小到大可以做出以下排序:和解、调解、信
访、诉讼。

③人和成本。在回答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认为哪

种解决机制不会破坏今后您与对方之间的人际关

系”这一问题时,100位接受调查的对象有62位选

择了和解,有24位选择了调解,有10位选择了诉

讼,只有4位选择信访。从各种机制的特点来讲,和
解是由双方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协商解决

矛盾的机制,解决的结果都是双方自愿同意的,因此

对双方的人际关系影响最小;调解机制是在第三方

的主持下,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,从而解决矛

盾,因此也能够较好地维护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;诉
讼机制中,双方当事人直接对峙,在法庭上当面证明

自己的主张并辩驳对方的主张,有明显的对抗性,并
且判决的结果并非双方共同意志的体现,而是带有

强制的色彩,因此对维持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最

为不利;信访机制中,当事人也是以检举、控告、反映

问题等方式解决矛盾,并且信访处理的结果也是带

有行政强制性的结果,因此对维护当事人的人际关

系也较为不利。根据上述调查结果和原因分析,关
于人和成本,从小到大可以做出以下排序:和解、调
解、信访、诉讼。

(2)收益。下面从农村基层矛盾解决结果的公

正性和执行力两方面来进行分析。

①结果的公正性。在回答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认

为哪种解决机制能够获得最公正的结果”这一问题

时,100位接受调查的对象有14位选择了和解,有

12位选择了调解,有70位选择了诉讼,只有4位选

择信访。与成本问题不同,谈到结果的公正性时,接
受调查的对象不再倾向于和解与调解机制,而是

70%的人都选择了诉讼。至于这一现象的原因,在
回答“您认为和解或调解有什么缺点”这一问题时,
调查对象给出了解释,关于这一问题,22人认为调

解与和解不依据法律进行,公正性无法保证;16人

认为缺乏权威性;26人认为程序不规范,无法保证

双方平等。诚如调查对象所言,和解与调解机制在

确定双方权利义务时,并不严格依照法律规定,且其

程序不完善,不能保证双方当事人在矛盾解决过程

中始终处于平等地位,因而其结果的公正性并不尽

如人意。而诉讼机制有着比较规范的程序要求,并
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,克服了上述不足,因此能

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结果的公正性。而根据上文所建

立的公式模型,结果越公正,则赔偿或者补偿的数额

就越接近损失的数额,即C与L 的数值将越接近。

②结果的执行力。在回答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认

为哪种处理结果更有执行上的保障”这一问题时,

100位接受调查的对象有22位选择了和解,有6位

选择了调解,有68位选择了诉讼,只有4位选择信

访。从不同解决机制的特征来讲,由于和解的结果

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协商获得的,因此双方一般都能

够接受和自愿履行,所以执行力较好,但若发生一方

拒绝履行的情形,则缺乏强制力的保障;调解协议也

是在第三方的主持下,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,一
般也有较好的执行性,但若一方反悔而不履行协议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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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会欠缺强制执行力,但是经过法院司法确认的

人民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调解协议,有强制执行力;通
过诉讼而获得的生效判决,因为有法院执行机构的

强制执行制度保障,是最有执行保障的一种结果,即
使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,法院也

可以强制执行;通过信访机制所获得的处理结果,由
于其行政性,具有行政强制力的保障,因而也有较好

的执行力。从当事人自愿执行的角度讲,从大到小

依次排序为:和解、调解、诉讼、信访;从强制执行力

的角度讲,从大到小依次排序为:诉讼、信访、调解、
和解。

(3)成本收益比较。基于上述各种解决机制运

行成本和收益的实证分析,可以对不同机制进行成

本收益的综合考量,从而确定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

①在和解及调解机制中:从成本上看,时间、金
钱、人和三大成本均较小,都属于低成本启动的解决

机制,这一点很契合于农村基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

人际特征;从收益上看,其结果公正性和执行力不如

诉讼,但由于结果属于自愿协商而获得,弥补了公正

性的不足,当事人也都能接受,而强制执行力虽然不

足,但其自愿执行力较好,故对执行力也有一定的矫

正。因此总收益(C×J %×E %)(其中J %表示

获得公正结果的机率,E %表示结果的执行率,下
同)和总成本(T ﹢M ﹢R )比较,这两种机制属于

较优的选择。

②在诉讼机制中:从成本上看,时间、金钱、人和

三大成本均较高,属于典型的高成本启动的解决机

制,这一点首先就不能适应农村基层的需要;从收益

上看,其结果的公正性和执行力虽然较强,但是否确

实能获得公正的判决,是否能切实执行判决,一旦具

体到个案都将是个机率问题,而相应的三大诉讼成

本却是无法避免的,而非概率事件,因此,用确实的

高成本去博取概率性的高收益,就不可避免地降低

了诉讼机制的成本收益比。因此总收益(C×J%×
E %)和总成本(T ﹢M ﹢R )比较,这种机制显然

属于风险较高的选择。

③在信访机制中:从成本上看,其时间成本较

高,而由于其程序时间上的不确定性,容易导致久拖

不决,相应的放大金钱成本,因而金钱成本也较高,
上文所述,其人和成本也偏高,因此,信访机制也是

启动成本较高的解决机制;从收益上看,其结果的公

正性和执行力虽然较好,但其概然性显然更要大于

诉讼机制,因此其成本收益配比显然处于失衡的状

态。信访机制的总收益(C×J %×E %)和总成本

(T ﹢M ﹢R )比较,这种机制的风险甚至要高于

诉讼。
实践中,当事人采取何种机制解决矛盾,参考成

本收益分析可以做出选择,使自己的损失接近最小,
利益达到最大。

2.现行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

通过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,发现当

前农村基层矛盾解决机制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:
(1)诉讼机制成为当事人的劣后选择。在回答

“如果发生纠纷,您更愿意选择哪种解决方式”这一

问题时,100位接受调查的对象有40位选择了和

解,有42位选择了调解,有16位选择了诉讼,只有

2位选择信访。基于上文关于各种矛盾解决机制运

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可知,诉讼属于高成本启动

的解决机制,其这一特点不适合农村基层,因此导致

了当事人将其排在劣后的位置。但诉讼机制作为严

格依照国家制定法展开的程序,能够在纠纷解决过

程中最大限度地贯彻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,贯彻国

家的法律精神和法律政策,能够保证矛盾的公正解

决和社会秩序的规范运行,使矛盾的解决和秩序的

重构都按照成文法的要求进行,因此,应该作为最重

要、最权威的矛盾解决机制,而不应沦为当事人的劣

后选择。
(2)当事人过分依赖调解与和解机制。通过问

卷调查发现,在解决矛盾纠纷时,82%的当事人首选

和解或调解机制,这一现象有其合理的解释。通过

前文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,和解与调解机制的成本

很低,属于低成本启动的解决机制,恰恰适应了农村

基层社会的需求,其成本收益的配比有明显的优势,
因此成为当事人的首选。虽然和解及调解的结果是

基于当事人自愿协商的结果,其自愿执行情况较好,
但不能排除一方当事人反悔而拒绝履行的情况,由
于缺乏强制执行力,这种情况下,当事人不得不再求

助于诉讼机制,反而增加了成本;而和解及调解程序

缺乏规范,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很难保证,结果的公正

性也让人担忧。可以说调解及和解机制存在其固有

的严重缺陷,当事人过分依赖这两种机制,很难保证

其获得合理、公正、可执行的救济。
(3)信访机制被架空。通过问卷调查发现,在解

决矛盾纠纷时,只有2%的当事人首选信访机制。
根据上文的成本收益对比分析,信访机制的时间、金
钱、人和成本均较高,且由于信访程序时间上的不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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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性,导致这种成本有被无限放大的风险;虽然其结

果公正性和执行力较强,但具体到个案中,这两个因

素都是一种或然性事件,所以进一步降低了信访机

制的成本收益配比,导致鲜有当事人会选择这一机

制来解决矛盾。

3.农村基层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缺陷的法经济学

根源

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,而农村基层矛盾

解决机制在运行中出现了上述问题,也有其法经济

学上的根源,即成本收益配比上存在的问题。
(1)诉讼机制的各项成本均偏高。当事人将诉

讼机制放在劣后的位置,根源就在于诉讼的成本偏

高。其一审、二审、审判监督等程序耗时长、花费高、
对抗性强,直接导致其时间、金钱、人和成本升高,尤
其对于农村基层矛盾的当事人来说,成本是决定他

们选择解决机制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虽然我国的诉讼

程序中也存在简易程序、免收诉讼费等降低成本的

制度,但显然力度还有欠缺;当然,时间成本是保障

程序公正的必要前提,过度降低时间成本必然会削

弱程序及其判决结果的公正性,因此这也是一个两

难的博弈。
(2)强制执行力的不足导致和解及调解机制存

在收益偏低的风险。当事人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,
将和解及调解机制作为自己的最优选择,这符合农

村基层的经济状况,但是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能

仅从成本一个方面着眼,必须要综合考量成本和收

益的对比,虽然和解协议以及调解协议是基于当事

人自愿,有较好的执行力,但一旦当事人拒绝履行协

议,则由于强制执行力的欠缺,必然导致已经商定的

赔偿或者补偿结果无从落实,协议成为一纸空文。
这种情况下,通过和解及调解机制所获得的收益就

是零,虽然这两种机制都是低成本启动,但在收益为

零的情况下,仍然会对当事人造成不利的后果,并且

此时当事人只能转而求助于诉讼机制,从而无法避

免地走入了高成本的解决机制。
(3)信访成本收益的失衡导致农民将其视为最

差选择。在实证调查过程中,极少数的调查对象选

择了信访机制,原因在于信访机制不但是类似于诉

讼的高成本机制,而且相对于诉讼而言,其成本的不

确定性更强,许多信访案件久拖不决、杳无音信,导
致当事人不得不反复信访、长期信访,使得成本被无

限放大;而收益方面,其结果的公正性和执行力又非

确定性事件,只是概率更高,但具体到每个当事人、

每个案件而言,这种公正性和执行力又成了或然性

事件,因此个体在进行选择时,往往不会选择这类高

风险的矛盾解决机制。

  三、构建多渠道、多方式的农村基层
矛盾解决机制的建议

 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目前农村基层社会纷繁复

杂的矛盾,应该构建一个基于收益最大化的以和解

与调解为主、辅之以诉讼、尽量避免信访的多渠道、
多方式的解决机制。

第一,针对标的额小的婚姻、继承等家庭纠纷和

债务纠纷,主张采用调解或者和解机制。理由如下:

①虽然我国正在向工业化挺进,但是在中国农村还

是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村庄基本上依然沿用了以

往的姓氏来划分,一个村子的村民由一个或者几个

姓氏的大家族组成,还有着一定的血脉关系。针对

家庭问题采用调解或者和解可以维系村民之间原有

的乡情,维护村庄的安定。②这些案件的标的额小,
采用诉讼方式解决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人和成本都

较高,也撕破了村民之间的脉脉温情,不利于家庭和

村民的和睦。
第二,针对“利益大”的一些案件,如土地、承包

经营等问题,可以先调解,调解不成再诉讼。如上文

分析的由于调解与和解缺乏执行力和公信力,很多

人都不愿意选择。我们可以在调解人的设置上设立

一定的制度予以保障。我国现在的人民调解员一般

是自愿的,没有制度上的保护。笔者设想了2个途

径完善人民调解机制:①在司法局设人民调解员编

制。可以把人民调解员归属于司法局的编制,对他

们实施岗位培训,加强法律知识的教育,同时采用一

定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民调解员下基层。②在基层法

院的派出法庭增设人民调解员,由法庭的人员调解

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和说服力。
第三,针对某些农村黑恶势力的案件,以诉讼为

主。这些案件在证据的收集、法律知识的运用上都

需要有专门人员为村民提供帮助,如果只是运用和

解及调解,成本反而会更高,而且达不到预期的目

标。法律裁判可以将其公信力与强制执行力发挥得

淋漓尽致,发挥法律的威慑性,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

的稳定。
第四,万不得已才选用信访。信访虽然是村民

表达民意的一个很好途径,但是信访的整个成本过

高。一是对村民而言信访的时间、金钱、人和成本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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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高。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成本也非常高。现实中

很多人是对已决事件不满而上访,这种情形会影响到

法治的进程,特别是那些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件再上访

可能推翻原有的结果,从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,给整

个法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,这个代价是极其昂贵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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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wandEconomicsAnalysisonMechanismofSettlement
ofSocialContradictionsinRuralGrassRoots

WANGWei-dong,ZHAOShi-qi,GAOHua
(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College,HebeiAgriculturalUniversity,Baoding,Hebei,071001)

Abstract Accordingtothecurrentsocialcontradictionsinruralgrassrootsandresultsofsurveys,

thispaperusedthecostandprofittheorytounscramblethemoveofvariousmechanismofsettlements,

suchasreconciliation,conciliation,litigationandletterpetitionwithlawandeconomicsanalysismethods
andtherationalmanpremise.Thelawandeconomicsanalysisrevealsthequestionsinthemoveofmech-
anisminsettlementsofsocialcontradictionsinruralgrassrootsasbelow:litigationhasbeenthelast
choice;thepartiesaretoodependentonreconciliationandconciliation;letterpetitionisunpractical.The
paperalsoclarifiedtheunderlyingreasonssuchas,thehighercostoflitigation;lackofexecutiveforce
resultsintheriskoflowerincomefromreconciliationandconciliation;unbalancedcost-benefitofletter
petitionleadstotheworsechoicebypeasants.Alltheanalysisabovecontributedtothefinalproposalof
buildingamulti-dimensionalmechanismofsettlementofsocialcontradictionstobenefitruralgrassroots
atthelowestcost.Firstly,reconciliationandconciliationareadoptedagainstpartofthesmall-scalefami-
lydisputeovermarriageandinheritance,anddebtdispute;secondly,reconciliationcanbefirstlyusedto
dealwithhighbenefitcaseslikelandandcontractualoperationbeforelitigationcomesintouse;thirdly,

litigationcanbemainlyusedainstevilpowerinruralarea.Atlast,letterpetitioncanbechosenincaseof
noalternative.

Keywords socialcontradictionsofruralgrassroots;mechanismofsettlement;lawandeconom-
ics;cost;profi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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